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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行政大樓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06月 28日桃市蘆秘字第 1050020329號令發布實施 

一、 桃園市蘆竹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管理行政大

樓三樓大禮堂(以下簡稱本場地)，增進服務效能、提昇

社會教育功能，並建立使用秩序及維護建物設備，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場地之申請條件如下： 

(一) 於不影響公務使用下，本場地得提供本所以外之政

府機關及合法登記立案之學校、公司、團體、法人或

個人申請使用。 

(二) 申請使用本場地辦理之活動內容以政令宣導、公益、

文化或社會教育為原則。 

(三) 使用本場地嚴禁商業性、公職候選人競選（含問政說

明會、政見發表會等相關政治活動）、宗教法會或喜

慶宴會等活動。 

三、 申請人應於使用日二十日前檢具函文、申請書及活動計

畫書向本所提出申請，申請書如附件一。 

前項申請經本所核准後，應於使用日五日前繳納相關費

用。 

四、 經核准使用者，如因故異動或取消，應於使用日三日前

檢具退款申請書向本所提出申請，經核准後退還已繳納

費用；未提出申請或逾期申請者，不予退還。如遇不可

抗力之情事致無法使用者，申請人應於其原因消滅後五

日內，申請延期使用或無息退還場地使用費。 

五、 本所如因緊急情形或其他重要活動，有使用本場地之必

要時，得優先使用；申請人應同意延期或停止使用，因

而停止使用者，本所無息退還場地使用費；如因此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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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本所不負賠償責任。 

六、 申請使用本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得不予核准使

用；已核准者，應立即停止其使用，且場地使用費不予

退還，並禁止申請使用本場地二年： 

(一) 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 

(二) 妨礙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共安全。 

(三) 活動內容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

用。 

(四) 蓄意破壞公物。 

(五) 曾經使用本場地違反本要點規定且情節重大。 

(六) 其他經本所認為不宜使用。 

七、 佈置相關規定如下： 

(一) 申請人須進行場地佈置、外接電源或安裝其他電器

設備時，應先徵得本所同意，並於上班時間會同本所

管理人員辦理，且不得破壞或變動原有設施。 

(二) 未經本所同意，不得以黏、貼、釘等施作方式佈置於

場地內之牆面、地板、舞台及既有設備或其他公物，

或擅自啟用冷氣設備或自行架設各項器材、加裝其

他電器設備等。 

(三) 設備或借用物品（桌子、椅子、立牌等）之搬運由申

請人自行為之，並應於使用後復歸，如有損壞照價賠

償。 

八、 場地使用期間，申請人應於上班時間先行與本所管理人

員進行會勘，記錄場地狀況，並自行負責本場地使用期

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及場地清潔。 

九、 場地使用完畢，應依下列規定回復之： 

(一) 場地使用完畢應即於當日撤場，並歸還借用物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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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原狀與整理場地（海報、花籃及垃圾等物品自行

清運，逾期視同垃圾處理）。 

(二) 場地使用如有毀損情形，申請人應負責回復原狀，並

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回復之，屆期未回復者，本所得

逕行委由廠商回復之，所需費用由申請人支付，申請

人不得異議。 

(三) 回復原狀後，應會同本所管理人員勘查，確認無誤。 

十、 申請核退場地使用費，由申請人持繳費證明收據，並填

具退款申請表辦理退款，申請表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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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行政大樓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 請 者： 

聯 絡 人：                  
電    話：            分機 

行動電話： 

申請活動名稱： 

使用日期/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使    用    場     地  

場地別 場次(以四小時計) 

(請ˇ勾選) 
費 用 
(含水電) 小 計 

三樓大禮堂 
□上  午 

□下  午 

□夜  間 

      元 

      元 

      元 

  

  
使    用    設     備   

使  用 場次(以四小時計) 

(請ˇ勾選) 
費 用 小 計  

冷氣空調 
□上  午 

□下  午 

□夜  間 

      元 

      元 

      元 

  

  
投  影  機 一次       元   

特殊照明或額外接電 一小時       元  

總    計   

申請單位使用期間或預演排練，需就相關安全維護事項自行負責防範，如有違

法或不當使用致損設備，願負法律或照價賠償責任，特此切結。 

此致     桃園市蘆竹區公所 

 

申請單位：                    (簽章)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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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行政大樓場地使用退款申請表暨領據 

活動名稱  

使用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退款項目 

場地使用費：新臺幣___    ___   __元整。 

設備使用費：新臺幣___    ___   __元整。 

退費原因：□場地撤銷使用（場地使用費及設備使用費） 

□其他原因(請說明)                     

退款帳戶 

請浮貼立據人之存摺封面影本 

 

茲領到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行政大樓場地使用退款金額 

共新臺幣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 

此致  

桃園市蘆竹區公所 

立據人/公司：                  （蓋章） 

負責人/法定代理人：             （簽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